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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編號：OS008 

訪談對象：吳豪人（前台權會會長，2004-2007） 

口訪日期：2012 年 3 月 14 日 

口訪地點：台北公館伯朗咖啡 

訪 談 人：嚴婉玲 

 

【求學時期】 

我是1964年出生的桃園人，學生時代沒有參加過什麼社會運動，但念建中

時擔任校刊建中青年社主編，因為挑戰審稿制度，就成了所謂「問題學生」，

那時候還在戒嚴時期，所以個人資料有被送到軍訓處，還被訓導主任點名為挑

戰黨國的敗類。大概是敗類，所以大學考上政大「思想勞改」，卻正好碰上學

運世代，我們也去搶攻「政大青年社」，導火線是因為楊逵先生去世，整個政

大沒人紀念他，我們覺得很可恥，就遊說當時（完全狀況外的）代聯會主席製

作大海報公開招貼，結果當然被學校撤掉。 

後來，我們就用政大青年社做基礎，大三時以社團為基地公開做學生運動

，一年後要出校刊時被校方禁止，這是政大創校以來唯一被禁掉的校刊，就是

我們做的。之後社團轉到地下發展成政大「野火」。人不多，就我、林鳳飛、

張瑞欽、黃居正，顏萬進等人，幾乎都是法律系的，當時沒有錢，就推派顏萬

進出來曝光募款，所以大家對他比較有印象。當時也遇到自由之愛、春雷……

等地下社團，這些都是野百合運動出來的前一波。 

野百合運動發生時，我已經退伍待在國策中心。當時剛退伍，軍營裡還有

關係，就請我的徒弟──營裡的福利社「社長」，送一卡車的水和飲料到中正

紀念堂，聲援參加的學弟學妹，沒有直接涉入。沒有涉入的原因，是因為我看

到國民黨內部本土和非本土派的鬥爭，似乎也反映在這次的學生運動裡面。當

時廣場上聚集的人潮，我除了佩服之外，也覺得不可思議。當時大學不過十幾

所，各校參與學運的社團數量與人數，我們也有相當的掌握，哪來這麼多人！

所以我還特別跑到政大的隊伍去看，發現有些國民黨年輕黨棍混跡其中。此外

，某些保守到極點的大學，居然也來了好多人。當然，運動是會在過程中產生

質變的，「大人們」的算計未必能夠得售。不過我自己既然已經畢業了，警覺

到如果參與的話很容易被抹黑，所以盡量在旁邊、在報紙上聲援。 

1990年底，我到日本京都大學留學，留學的十年間，台灣變化很大。這期

間我持續在各個小媒體寫稿，像自立早報，尤其是文化運動部分。當時的副刊

總編顧秀賢常讓我包版，一整版四篇文章都是我用不同筆名去寫，從大島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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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一直寫到櫻桃小丸子和少女漫畫，從卡爾巴伯寫到靈媒，什麼都（敢）寫

，那是個百無禁忌的快樂時代。因為當時快速民主化的台灣很飢渴的需要各種

進步的知識。 

我在日本期間主要都在念書，但離台灣不遠，都會注意時事動向，朋友在

做什麼也都曉得。我記得有年寒假特別到東京參加一個異想天開的組訓。一群

人在那邊討論「如果給你一個國家，你要怎麼統治」，訓練了兩個月，每天都

在腦力激盪。當時還有機會第一次跟台獨聯盟正式接觸。我的直接感受是，由

於李登輝在鞏固政權上逐步勝利，先後驅逐李煥和郝柏村等國民黨舊勢力，而

使得黃昭堂等人對李登輝的期待很高。但我們年輕人比較激進，都覺得李登輝

的寧靜革命遲早會付出重大代價的，所以與台獨聯盟保持距離。另外，因為我

自己對於做學問的敬意，讓我也遠離史明、郭榮桔等其他台獨派系。 

還有個小插曲，1996年飛彈試射事件發生時，全世界的台灣留學生都集結

起來，到各國的中國大使館和領事館抗議。我是負責日本關西這邊的，東京跟

大阪都有發動，我帶隊去大阪總領事館抗議。沒多久之後，日本公安和法務省

調查局還跑來表示善意、擔心安危，但私底下居然是希望我能幫忙監視中國留

學生，被我大罵拒絕。總之，在十一年的留學生涯，我並沒有參加什麼了不起

的活動。只不過我的身心天生就跟右翼（不分統獨國籍）格格不入，在日本還

得迎戰全世界最可笑的親中左翼。所以很早就知道自己絕對不適合走政治這條

路。 

【進入台權會始末】 

2001年回國後，有個留學認識的朋友，願意出錢讓我們成立基金會，當時

想做原住民權益保護，之前在日本就曾討論過。2002年基金會正式成立，就是

現在的「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金會」，成員多為野火學運成員，有法律學者、

律師、人類學家，企業家、記者等。那時候希望每年都有原住民朋友進來替換

我們這群白浪當董事，如此，十年之後基金會就能交給他們，但真正做了才發

現並不容易。直到現在，我們也只有兩位原住民董事。 

1996年黃文雄先生行使返鄉權回台灣時，我就有幸與他認識，時常連絡，

也有共同的朋友。2001年我回國後，他建議我加入台權會。而我當時則認為可

以去學本領，用在小米穗業務上。所以2003年就正式成為執委。在這之前，我

和台權會並無直接關係，只有留學期間曾去找過黃文雄，當時他還是會長。還

有在日本時，曾接待當時的二二八紀念館館長葉博文，聊得很愉快，他也在台

權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讓我了解到台權會正在轉型──從政治性的外圍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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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成獨立的人權團體。這表示台灣的社會運動已經逐漸成熟。 

第一年當執委時沒有參與到重要事件，當時會長是魏千峰律師，成員仍有

早期元老級成員，如袁嬿嬿女士、邱晃泉律師，執委部分則以律師和學者佔多

數。因當時法律扶助基金會尚未成立，律師多在司法改革基金會及台權會。後

來會擔任會長純屬偶發意外。當時會長與秘書關係很緊張，黃文雄和林峰正突

發奇想，遊說我這個新生當會長，我自認還是菜鳥，不但拒絕也刻意不接電話

，但他們的纏功可是高明的很。最後我答應了。畢竟他們說的很對：當台權會

長是大爛缺，除了犧牲時間金錢健康之外，別無所獲，只有最白目的理想主義

者才會上鈎。當兩位我尊敬的前會長都如此表白了，除了欣然接受（引頸就戮

）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擔任會長期間】 

2004～2007年我擔任會長期間，與各個政黨都保持距離，批判當時執政的

民進黨也從未手軟，所以媒體曝光率很高，但老一輩的人會責備我們為什麼要

批評現任政府。其實那是我們刻意如此，以便立下社運團體政治中立的典範。 

擔任會長三年，曾進總統府兩次，都不是好事。第一次是要求廢除死刑，

因陳水扁沒有實現自己的政見，就跟替代死刑推動聯盟的瞿海源老師，和司改

會的林永頌律師等司改會的人，一起要求陳水扁要實現諾言。當時蘇貞昌是總

統府秘書長，他見到瞿老師很高興的打招呼、講舊情，還先跟瞿老師合照，之

後就想跟各位陳情人合照，但立刻被我阻止。我的理由是：陳水扁尚未實現諾

言，沒有理由一起合照。那時候，我才意識到自己對於台灣社會的人際倫理，

根本是個大白目。怪不得台權會找我當會長，大概就是因為我的天然白目性格

不容易被政治收編。第二次就是為了樂生院的事情，帶日本漢生病律師團去向

總統府人權小組請命。民進黨政府面對樂生院如此草率苟且，讓我至今充滿不

屑。 

會內發展部分，最大的成長在於資金的擴充。我剛進去時一年預算約三百

萬以下，能做的事有限，後來第一年募款超過四百萬，第二、三年超過五百萬

，募款有很大突破，卸任時的財務狀況據說是有史以來最好，接近一千萬。我

一進來就先擴充人力，提升薪水，賦予秘書長全權，試圖建立起團隊默契，「

讓工作人員放心去前線衝，出事情我來擔責任」是我唯一的社團運作理念。我

覺得這樣內部士氣才會高。其實，工作人員的社運經驗和人權認識的水準比我

高多了。 

對外除了積極與各社運團體串連，期間也經歷樂生院、烏來高砂義勇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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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指紋建檔並提出釋憲等重大個案，讓我從經驗上瞭解到個案對社運團體很

重要。同時，當時要轉型、開始進入國際組織，任內進入兩個國際組織。一個

是亞洲人權與發展論壇（FA），是亞洲最大的國際人權組織，另一個是國際人

權聯盟（FIDH）。但都不是我的功勞，之前的會長都持續有在聯繫和接觸，逐

步將台權會與國際人權組織結合。 

【對台權會的期待】 

現在的台權會，雖然財務比過去穩定，但是也到了該轉型的時候。現在這

個政權交替影響太大，有人認為情況已經回到1987年以前，我卻認為情況回到

1945年的上海，是一種古典的階級對立。就是中國的黨國與資本階級結合台灣

的黨國與資本階級，與其它所有人民對立。我認為，固然應該把力量放在更具

體的事情上，抵抗台海兩岸既得利益階級的新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但在思

想的制高點上，不要只想借力使力，不要沉溺單一議題，要積極發展公民社會

的力量。台權會其實是少數有這種能量的團體。我們要慢慢習慣回到無權無勇

的時代。我特別要強調一點：台權會以及台灣的其他人權/社運團體，絕對不能

成為什麼「兩岸三地」、中國人權/公民運動的一環，而要成為世界人權/公民運

動的一環。 

總之，我認為人權團體應該要見多識廣，多多訓練政治、社會與知識的敏

感度。我們可以在利益上很白目，但絕對不能在事實和判斷上白目。 


